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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 阳江十八子刀剪制品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 阳江十八子刀剪制品有限公司万象生产基地

项目地址 阳江市阳东区北惯镇十里工业城八区(佛山禅城(阳东万象)产业转移工业园)
项目性质 现有企业 新建 改建 扩建 技术改 技术引进

项目联系人 李秋红 17303098355

公示信息类别
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

控制效果评价与职业病防护设施验收 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

项目简介

该项目占地面积 46619.5㎡，建筑面积 70000㎡，分别建设厂房、办公楼、宿

舍，主要生产五金刀剪制品，设计生产能力：年生产刀具 1000万把；设备选

用自动冲压机、热处理炉、水磨机、抛光机、注塑机及其他刀剪机械，技术标

准采用国家厨用道具生产标准，该项目总投资 15000.00万元。该项目员工总数

492人。

现场调查人员 谢增春、冯淑贞 调查时间 2025.10.30 陪同人 李秋红

检测人员
李富强、林良盈、

赵勇攀、黄永俊
检测时间 2025.11.18-20 陪同人 李秋红

建设项目存在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及检测结果：

1）职业病危害因素：噪声、高温、激光辐射、紫外辐射、臭氧、氮氧化合物、三氧化铬、电焊

烟尘、其他粉尘、聚丙烯粉尘等。

2）一车间冲压工；三车间三头砂带工、水磨砂带工；四车间单面磨工、水磨机械手、橡胶磨工；

五车间六头砂带工、砂房工、机抛光工；六车间干磨砂带工、九车间开刃口工噪声超过 85dB（A），
该公司委员配备红卡 1270耳塞（SNR=32dB）（降噪值 19.2dB），以上岗位正确佩戴后实际噪声

接触强度低于 80dB（A），其他岗位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合格。

评价结论与建议：

1）结论：该项目试运行期间针对职业病危害因素采取了职业病防护措施，取得较好的效果，职

业病防护满足国家和地方对职业病防治方面的法律、法规、标准的要求。在正常生产过程中，

采取控制效果评价报告所提对策措施和建议的情况下，符合国家和地方对职业病防治方面法律、

法规、标准的要求。因此，该项目能够满足验收条件。

2）建议：

（1）控制职业病危害对策措施建议

①建议该项目加强对冲床、手抛机、砂带机、砂带抛光机、开刃机等生产设备的日常维护，如

螺丝紧固、关键部位润滑等，减少因设备不良运行产生的噪声，并不定期检查设备安装的减振

基座是否磨损需要更新，若发现需更新的情况应及时更新。在生产情况允许的情况下，增设消

声、隔声设施降低噪声强度。

②加大对除尘器的检查力度，防护设施维修期间，对应的设备要处于停止运行状态。加强对除

尘设施的维护与保养，使其保持运行良好状态。

③在生产情况允许的情况下，建议各接触噪声超标岗位人员尽量减少在现场作业的时间，作业

过程中正确佩戴使用耳塞。

（2）职业健康监护对策措施建议

①严格按照《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的要求对接触

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人员进行上岗前、在岗期间、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主要根据表12.2-1、表

12.2-3的要求进行职业健康监护，并持续加强完善职业健康监护档案。

②将检查结果如实告知劳动者，需要复查的劳动者，按照职业健康检查机构要求的时间安排复

查和医学观察，若发现疑似职业病患者，将提请职业病诊断，发现职业禁忌证、疑似职业病和

职业病病人将按国家相关标准要求将其调离相应的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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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人防护用品对策措施建议

①加强现场作业人员个人防护用品佩戴的培训，加强个人防护用品佩戴的监督管理，严格要求

作业人员规范佩戴呼吸/听力防护用品。

②生产车间手传振动作业员工应配备使用防振手套，减少传递到手部的振动强度；根据生产条

件设计合理生产劳动时间，严格控制长时间手传振动作业。

（4）职业卫生管理对策措施建议

①持续加强噪声防护，制定职工听力保护计划（见附件5），包括噪声监测、听力测试与评定、

工程控制措施、护耳器的要求及使用、职工培训以及记录保存等内容。

②如需开展委外作业时，应与承包方签订安全管理协议，明确双方责任并落实。该项目管理人

员需对承包方作业人员开展安全教育，并对委外人员进行现场监督、管理。

③在职业病危害防治和职业卫生管理活动中形成的文字、图纸、照片、电子文档等文件资料应

及时分类归档至相应的职业卫生档案内妥善保存，持续完善的职业卫生档案包括《建设项目职

业卫生“三同时”档案》、《职业卫生管理档案》、《职业卫生宣传培训档案》、《职业病危害因素监

测与检测评价档案》、《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管理档案》、《劳动者个人职业健康监护档案》。

④本次评价完成后登陆“广东省职业健康管理信息平台”（https://ohmp.gdpcc.com:10001/#/）进行

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

⑤本次评价完成后在职业卫生公告栏处更新本次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⑥女职工较多的用人单位，应建立女职工卫生室、孕妇休息室、哺乳室等设施，解决生理卫生、

孕期休息、哺乳等；配置符合标准的女性卫生间、配备必要的卫生用品存放设施，定期维护清

洁，保障使用便利；针对金属加工、清洗剂等接触粉尘、气体的岗位需额外提供女职工专用清

洁用品和更衣空间，减少职业危害对身体的影响。

怀孕7个月以上女职工，用人单位不得安排夜班劳动，也不得延长劳动时间，同时需在劳动时间

内安排专门休息时间；对哺乳未满1周岁婴儿的女职工，禁止安排夜班劳动和延长劳动时间，每

日需额外安排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生育的每多哺乳1个婴儿增加1小时；不得安排经期女职工

从事低温、冷水作业及第三级、第四级体力劳动强度的作业，根据岗位特性可适当调整公示或

安排轻便工作。

⑦后续生产规模、工艺或者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种类、防护设施等发生变更时，应当按照有关规

定对变更内容重新进行职业病危害评价和职业卫生审核或备案。

⑧根据《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第十四条规定：新建、改建、扩建的工程建设项目和技

术改造、技术引进项目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的，建设单位应按照国家有关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

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的规定，进行职业病危害预评价、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职业病危害控

制效果评价。

⑨根据《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第二十条规定：职业病危害严重的用人单位，应当委托

具有相应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每年至少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每三年至少

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

职业病危害一般的用人单位，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每三年至少进

行一次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检测、评价结果应当存入本单位职业卫生档案，并向卫生健康主管部门报告和劳动者公布。

技术审查专家组评审意见：

1）《控制效果评价报告》的修改意见

（1）补充关于生产现场噪声超标点的控制建议。

（2）补充项目试运行状况的相关描述。

（3）核实完善生产使用的辅料及职业病危害因素识别内容。

（4）专家提出的其他个人意见。



第 3 页 共 3 页

2）工作场所职业病防护设施的整改意见

(1)完善职业卫生培训内容。

(2)补充完善工作场所的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的设置。

(3)加强生产场所职业卫生管理。

(4)专家提出的其他个人意见。

3）技术评审结论

专家组同意通过该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验收。

专家组同意修改后通过《控制效果评价报告》，修改后的《控制效果评价报告》须经专家组确认。


